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实习生
黄旻 通讯员赵美缘 文/图）为进一步规范
使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依法收集交通违法
行为证据，中心市区将再启用8个非机动车
违法抓拍设备，其中，洛江区2个抓拍设备
将于17日投入使用，鲤城区6个抓拍设备
将于19日投入使用。此前，中心市区已启用
第一批共37个非机动车违法抓拍设备。

这些监控抓拍设备将对以下妨碍安
全驾驶的行为实施抓拍：非机动车不按照
交通信号规定通行，驾乘电动自行车未佩
戴安全头盔，违法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非
机动车逆向行驶，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
人，驾驶非机动车牵引或者拴系动物，载
物未捆扎牢固或者在行驶中的两辆非机
动车间共载一个物品，驾驶非机动车拨打
接听手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中心市
区新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点分布
如下：洛江区的万智街安达路东段卡口、
安吉路-万贤街东卡口；鲤城区的中山路
东街路口、义全街金洲街路口、池峰路学
园北街路口、后城街百源路路口、温陵路
东湖街路口、涂门街温陵路路口。

“非机动车管理新规实施”追踪

抓拍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中心市区再启用8个监控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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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晋江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在
“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统（网上交
易模块）”（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以挂
牌方式出让晋江市G2024—46号地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具体情况和相关要求
（一）土地位置：位于东石镇永湖村、龙

下村，具体用地位置及范围见该用地规划
红线图。

（二）土地面积：8151平方米。
（三）土地用途：不可分割销售商业服务

业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餐饮、旅馆）、
商务金融用地，其中商业计容建筑面积不低
于总计容建筑面积的60%，商务金融计容
建筑面积不高于总计容建筑面积的40%。

（四）土地使用年限：40年。
（五）主要规划经济技术指标：1.0＜容

积率＜4.8，10%＜建筑密度＜38%，绿地
率≥25%。

规划设计条件详见《晋江市自然资源
局关于下达晋江市G2024—46号地块规划
条件的通知》（晋自然资规〔2025〕207号），
规划经济技术指标应严格执行，不得调整。

（六）起始价：1400万元。

（七）挂牌阶段加价最低幅度：50万元。
（八）其他相关要求
1．交地方式为市自然资源局在土地成

交之日起60日内按现状土地条件交地。
2．土地竞得人竞得土地后在签订土地

出让合同的同时应立即与东石镇人民政府
签订运营监管协议。

3．土地竞得人应在土地成交之日起一
年内开工，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

4．竞得人应在2025年 12月31日之
前缴清全部成交价款。竞得人不能按时缴
交成交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
支付款项的1‰向我局缴纳违约金。逾期
付款超过60日的，我局有权解除合同，取
消竞得人资格，并没收竞买保证金。

5．根据《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三部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
的通知》（泉建规〔2022〕3号）要求，该地块
装配式建筑面积应达到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40%以上。

6．该地块应按《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转发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泉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新建商品住宅
及商办类建筑建设管理的通知》（泉政办明

传〔2021〕75号）要求，进一步提高新建商
办类建筑建设品质。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欠缴土地出让金者、已在本市
取得合法土地未按规定开发建设者，以及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依照规定参
加竞买，只准独立竞买。

（二）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书时，
应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
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
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三）晋江市G2024—46号地块竞买
保证金为280万元整，未成交者的保证金
按规定予以退还（不计利息），成交者的保
证金转为定金，定金可抵作成交价款。

三、挂牌出让的相关时间和地点
（一）报名、报价地点：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网上

交易系统”进行挂牌出让，网址：http:
//220.160.52.204./PublicWeb/Public -
Web_fjzpg/Main/Index。

（二）报名时间：
2025年11月19日9时至2025年12

月13日11时。
（三）挂牌交易期限：
2025年12月6日9时至2025年12月

16日11时。
（四）接受挂牌报价时间：
“网上交易系统”每日24小时开通（系

统停机维护和排除故障停机除外），竞买人
在拟竞买宗地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挂牌交
易时间段内可多次报价。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5
年11月19日9时至2025年12月13日
11时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

六、报名和实地踏勘
（一）有意参与竞买者须于2025年12

月13日11时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注
册登记，上传相关材料提出竞买申请，经挂
牌人审查确认，获得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的竞买号和初始交易密码，方可参与网上
交易，在规定的期间内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进行网上报价和竞买等。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不
接受其他形式（如电话、邮寄及口头等）的
竞买申请。

法人竞买的，提供有效营业执照副本
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保证
金缴交凭证、竞买承诺书等（所有复印件加
盖公章以扫描形式上传）；委托代理时，还
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加
盖公章或指模的复印件。用外汇支付竞买
保证金的，须征得我局同意后，以支付当天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汇率进行折算。

（二）实地踏勘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2025年12月13日11时前，需派员陪同实
地踏勘的请提前与我局利用管理科联系。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的有关事宜，可直接与我局利用管理科
联系。

八、我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联 系 人：小杨
咨询电话：0595—85665625
传 真：0595—85629625
地 址：晋江市青阳街道迎宾路27号

晋江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11月16日

晋江市G2024—46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晋江市P2024—3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晋江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委

托福建省沛晨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
让晋江市P2024—3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具体情况和相关要求
（一）土地位置：位于内坑镇黎山村、内

湖村，具体用地位置及范围见附图。
（二）土地面积：14139平方米。
（三）土地用途：居住用地—城镇住宅

用地（二类城镇住宅）、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零售商业）。

（四）土地使用年限：住宅70年、商业
40年。

（五）主要规划经济技术指标：1.0＜容
积率＜2.2，10%＜建筑密度＜25%，绿地
率≥35%。

规划设计条件详见《晋江市自然资源
局关于下达晋江市P2024—33号地块规划
条件的通知》（晋自然资规〔2025〕217号），
规划经济技术指标应严格执行，不得调整。

（六）地块教育配套按照《晋江市教育
局关于晋江市P2024—33号地块规划设
计条件意见的复函》执行。

（七）地块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要求按照
《晋江市民政局关于晋江市P2024—33号
地块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的函》（晋政民函
〔2025〕204号）执行。

（八）起叫价：2880万元。
（九）增价幅度：50万元的整数倍。

（十）其他相关要求：
1．交地方式为市自然资源局在土地成

交之日起60日内按现状土地条件交地。
2．土地竞得人应在土地成交之日起一

年内开工，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
3．土地竞得人应在2025年 12月 31

日前全额付清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不能按
时缴交成交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
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市自然资源局缴纳
滞纳金。逾期付款超过60日的，市自然资
源局有权解除合同，取消竞得人资格，并没
收竞买保证金。

4．根据《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三部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
的通知》（泉建规〔2022〕3号）要求，该地块
装配式建筑面积应达到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40%以上。

5．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泉政办
〔2017〕159号）文件精神，对采用装配式建
造的商品房项目，将装配式预制构件投资
计入工程建设总投资额，在单体装配式建
筑完成基础工程到标高±0.000的标准，并
已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的情况
下，可申请办理预售许可。

6．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泉州市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长效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泉政办
〔2021〕57号）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泉州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若干意见（2018—2025年）的通知》（泉
政文〔2018〕87号）要求，该用地建设单体
质量要求须达到泉州市优质工程及以上。

7．该地块应按《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转发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泉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新建商品住宅
及商办类建筑建设管理的通知》（泉政办明
传〔2021〕75号）要求，进一步提高新建商
品住宅建设品质。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具有房地

产开发资质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欠缴土地
出让金者、已在本市取得合法土地未按规定
开发建设者，以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
均可依照规定参加竞买,只准独立竞买。

（二）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书时，应
同时提交竞买保证金以及如竞得地块，所缴
纳的土地出让金均属于自有资金且不属于
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
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若经金融
监管机构查明竞买保证金属于银行贷款、股
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等范围的，视为违
反竞买规定，不予确认竞买资格。竞买成交
后，若经金融监管机构认定竞得人缴交的土
地出让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债券融资、信托
资金、资管计划配资、保险资金、P2P募集资
金范围的，视为违反竞买规定，出让人有权
取消竞得人资格并没收竞买保证金。

（三）本次拍卖活动的地块竞买保证金
为576万元。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25年12月8日17时（须到账）。未成
交者的保证金可在竞买结束后5个工作日
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成交者的保证金
转为定金，定金可抵作成交价款。

三、拍卖出让的相关时间和地点
（一）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2月8日

17时。
（二）报名地点：市自然资源局三楼利

用管理科。
（三）拍卖时间：2025年12月9日16时。
（四）拍卖地点：晋江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二楼拍卖室（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
267号金融广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五、本次拍卖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5年11月19日8时至2025年12月
8日17时到我局三楼利用管理科或福建
省沛晨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六、报名和实地踏勘
（一）有意参与竞买者须于2025年12

月8日17时前，法人竞买的携带有效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或经公
证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等，委托代理时，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
件或经公证的复印件），向福建省沛晨拍卖
有限公司提交竞买申请书及竞买保证金缴
款凭证并办理报名相关手续。用外汇支付竞
买保证金的，须征得我局同意后，以支付当
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汇率进行折算。

（二）实地踏勘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2025年12月8日17时，需派员陪同
实地踏勘的，请提前与福建省沛晨拍卖有
限公司联系。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的有关事宜，可直接与我局或福建省沛
晨拍卖有限公司联系。

八、拍卖佣金按《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关
于土地出让拍卖中介机构备案的公告》中
的佣金费用标准执行，拍卖成交后，由竞得
人在成交之日起30日内支付。

九、我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晋江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翁先生
咨询电话：0595—85665625
地址：晋江市青阳街道迎宾路27号
福建省沛晨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翁世雄
咨询电话：13205941673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华东

大道999号九龙小区写字楼A栋307室
晋江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11月16日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王金植 实习生
黄旻）昨日，记者了解到，鲤城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与街道综合执法队上下联
动，持续推进家禽家畜集中整治行动。

各街道综合执法队依托网格化管理体
系，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展开
地毯式排查，共排查出违规饲养点330处，
详细记录具体位置、家禽种类和数量。在排
查时，执法人员入户耐心讲解城市管理相
关规定，说明违规饲养对环境卫生和邻里
生活的影响，责令限期自行处理。对逾期未
整改的饲养点，执法中队联合街道综合执

法队开展执法整治。目前，全面完成330处
饲养点位的整改工作，没收家禽456只，拆
除违法搭盖鸡鸭舍162处2547平方米。

此外，有关部门常态巡查回访相关
点位完成整治后，还将点位纳入各综合
执法队重点巡查范围，不定期开展“回头
看”。同时，借助各级考评机制，对发现新
增饲养情况的立即进行点对点整治，有
效巩固了整治成果。

据介绍，我市城市建成区内禁止饲
养家禽家畜，家禽家畜主要包括鸡、鸭、
鹅、兔、羊、猪、牛等。

鲤城排查违规饲养点330处

相关链接
中心市区第一批37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点分布

（上接第一版） 在衔接社区党组织上，
聚焦形成上下贯通的治理体系，统筹管理
小区在册党员、在职党员、流动党员等，落
实“社区党组织领导、网格协调落实、小区
党支部牵头”的分级处置机制，推行“群众
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的服务模式，
高效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监督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履职上，
积极探索小区党支部对小区物业管理精细
化考评赋分授权，2024年以来共确定并清
退更换不合格物业企业30家；明确小区党
支部在业委会组建联审、履职评价中的指
导推动和监督职责，今年以来牵头完成对
867个小区业委会履职评价，责令少数被
评为“不称职”的业委会进行限期整改。

在引领小区其他各类组织上，强化
党建引领，推动党支部在楼栋、老年协
会、志愿服务团体等组织中设立党小组，
延伸党组织“两个覆盖”，为党支部引领
小区治理“架桥铺路”。

发挥主心骨作用
办好“暖心实事”

“小区9部高龄电梯故障频发，但更
换涉及资金分摊、品牌选择，以前谁都不
敢拍板。”丰泽区太平洋花园小区居民黄
柳东说。他将事项提交到小区“大物业四
方联席会议”讨论后，小区党支部迅速敲
定方案，组织电梯供应商“现场竞标”，困
扰居民已久的问题迎刃而解。

“将传统物业缴纳方式改为信托模
式，物业公司只提取10%的酬金，其余资
金公开透明地用于小区保安保洁、绿化

管养、电梯监控等设备维护上，从根本上
保障了业主权益。”晋江市青阳街道天骏
一品小区党支部书记丁秋荣说道。在党
支部的牵头下，该小区率先在省内探索
信托制物业模式，赢得不少业主点赞。

从解决加装电梯难、物业定价难、消
防设施老化等民生痛点，到化解邻里纠
纷矛盾、营造睦邻友好文化氛围，泉州市
各个小区党支部正以实际行动扛起“主
心骨”责任，让治理成果直抵民心。

聚焦议事协调，每月由小区党支部牵
头召开社区、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业主
代表“大物业四方联席会议”，推动社区每
季度至少召开1次“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
会议”，项目化、清单化做好会议议定事项
的跟踪落实，2024年以来全市小区党支部
累计协调解决民生难题8100多个、帮办实
事1200余件，群众诉求办结率达95.2%。

聚焦力量聚合，牵头吸纳驻区单位、
周边商家等力量，构建“组织共建、资源
共用、难题共解”的治理共同体，深化“在
职党员回家”活动，推动5.7万名在职党
员到小区报到，同时发动医生、律师等专
业人才组建“红色帮帮团”“能人服务队”
2002支，常态化开展义诊、维修、辅学等
志愿服务，惠及居民155.1万人次。

聚焦文化培育，积极盘活小区公共
空间，发动符合条件的党员担任文化特
派员，带动各类文艺骨干、热心人士投身
文化建设，经常性举办非遗展示、电影放
映、戏曲表演等惠民文化活动，2024年以
来举办“厝边茶话会”“小区春晚”“百家
宴”等文化活动5300多场次，在小区治
理中持续赋能睦邻文化内核。

1.泉秀街云鹿路路口
2.宝洲街坪山路路口
3.田安路迎津街路口
4.田安路丰泽街路口
5.丰泽街刺桐路路口
6.东湖街东禅路路口
7.东湖街刺桐路路口
8.东湖街田安路路口
9.大坪山隧道城东端出口
10.安吉路体育街路口
11.安吉路城东街路口

丰泽区

1.安吉路与万兴街交叉口北卡口
2.安吉路与万兴街交叉口南卡口
3.安吉路与万贤街交叉口北卡口
4.安吉路与万贤街交叉口南卡口
5.万虹路与双滨街交叉口北卡口
6.万虹路与阳江路交叉口北卡口
7.万虹路与朋虹街交叉口南卡口
8.万虹路与朋虹街交叉口北卡口
9.万虹路与塘西中路交叉口南卡口
10.万虹路与安和路交叉口北卡口

洛江区

1.温陵路九一街路口
2.温陵路泉秀街路口
3.东街南俊路路口
4.城北路新华路路口

5.城西路西街路口
6.九一街龙宫巷路口
7.打锡街中山路路口
8.涂门街百源路路口
9.新门街濠沟墘路口
10.涂门街民权路路口
11.义全街中山路路口
12.新门街新华路路口
13.江滨北路新华路路口
14.江滨北路城西路路口
15.东街金池巷路口
16.东街泉州市公安局路段

鲤城区

交警提醒驾驶人戴好安全头盔交警提醒驾驶人戴好安全头盔


